泰州学院本科课程任课教师试讲管理细则

（试 行）
第一条　为加强教师任课资格管理，提高教师业务能力，根据《泰州学院教学管理工作条例》等规定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　试讲是取得本科任课资格的前提条件，应参加试讲人员未试讲或试讲未通过的，不能取得任课资格，不能承担相应的本科教学任务。

第三条　拟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人员，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应进行试讲：

1．新调入或毕业到学校拟从事教师工作者； 

2．由校内其他职称系列转入教师系列者；
3．申请开设新课程者；
4．因教学效果等原因被停止任课期满，申请重新开课者；
5．其他情况需要试讲者。
第四条　试讲工作由教学单位组织实施。试讲人员向专业归属教学单位提出试讲申请。教学单位组织审查试讲人员资格、安排试讲、提出鉴定意见。

第五条　教学单位根据试讲内容、涉及的学科专业组成专家考核小组，落实人员、内容、时间、方式等试讲工作安排。
第六条　专家考核小组组成人员一般不少于5人，由教学单位分管教学负责人、教研室负责人、高级职称教师以及同一学科领域的校内（外）专家组成。

第七条　教学单位在试讲开始1周前指定授课内容，试讲教师应准备试讲内容的完整教案。

第八条　考核小组重点考察试讲人员的教学设计、课堂教学组织、课程内容掌握、教学语言和教学资源运用等教学能力，以及普通话水平、板书以及教师职业要求的其他基本素质。用多媒体课件讲授者须与板书相结合。
第九条　对开新课教师，应考察教师对新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、学科专业条件及研究背景等。

第十条　试讲结束后，教学单位对试讲人员的教学能力和教师素质给出鉴定意见，并在鉴定意见中明确鉴定结论。鉴定结论分为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三种。

第十一条　试讲工作应在下一学期教学任务安排前完成。因教学特殊需要而推迟的，须在下一学期课程教学开始前组织完成。

第十二条　教学单位应将教师试讲材料报教学管理部门存档，并作为教师个人业务考核依据。

第十三条　试讲合格的，可直接担任相应课程教学；试讲基本合格的，如确因教学所需，也可担任相应课程教学，但相关教学单位须组织校内（外）专家跟踪听课指导；试讲不合格的，教学单位可安排第二次试讲，第二次试讲仍不合格的，视情况继续试讲或取消试讲资格。对不具备教师素质的，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四条　教学单位根据本规定制定细则，具体明确部门试讲工作程序和基本要求。

第十五条　专科课程任课教师的试讲管理工作，参照本细则执行。

第十六条　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七条　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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